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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优化营商环境—人才流动便利度
政策宣传的通知

人才流动便利度指标有关单位：

2021年营商环境评价新增数据抓取评价方式，主要是对

政策文件发布、解读、阅读量以及有关舆情等信息进行抓取，

有关结果计入我市最终评价得分。现就加强优化营商环境—

人才流动便利度政策宣传，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政策文件发布与解读。对2020年以来，制定出

台的、应当主动公开的涉及人才流动便利度的政策文件（特

别是作为佐证材料向人才流动便利度专班提供的政策），务

必于10月20日前在本单位网站、公众号等发布政策原文和政

策解读，同时将文件与解读发送至市人才流动便利度专班邮

箱：rsjrckfk@ji.shandong.cn。

二、增加政策文件阅读量。大数据抓取将作为今年评价

的重要方式和内容，请各单位积极引导服务对象等登录各单

位官网，点击相应栏目，了解各类人才流动便利度相关政策，

确保页面活跃度。

三、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请各单位充分运用官网专栏专

窗、公众号、微博、短视频账号、国家省市级新闻媒体、网

络传媒、国家和省级网站等媒体平台，将我市优化营商环境

人才流动便利度工作相关的政策信息、经验做法、典型案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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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成果及重大工作进展等，积极对外同源发布，全力营造

一流营商环境舆论氛围。

四、及时处置负面舆情。请单位加强与市委网信办对接，

针对“12345 群众热线”集中反应的问题、网上存在的负面舆

情开展集中排查处置活动，尽量将影响降到最低，减少不必

要失分。

联 系 人：张营

联系电话：13792317579

电子邮箱：rsjrckfk@ji.shandong.cn

附件：1.人才流动便利度指标有关单位名单

2.政策解读参考模板

（内部）

人才流动便利度工作专班

2021年 10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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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人才流动便利度指标有关单位名单

市委组织部、市委宣传部、市委编办、团市委、市发改委、

市教育局、市科技局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民政局、市人

社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卫健委、市国

资委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统计局、、市地方金

融监管局、市科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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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《山东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规定》
政策解读

一、文件名称：《山东省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规定》

二、核心内容：山东省建立完善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，

为人才在鲁创新创业提供出入境和居留、户籍、住房、配偶随

迁、子女入学、编制、职称、岗位、薪酬等 29项优惠政策和便

利服务。同时，向符合条件人才颁发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

凭证（“山东惠才卡”），高层次人才凭“山东惠才卡”享受上述绿

色通道服务。

三、享受人群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高层次人才，可以获得山东省绿色通

道服务：

(一)按照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等部门《关于印发〈引进顶尖

人才“一事一议”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鲁组发〔2016〕25号）

引进的杰出人才和领军人才。

(二)经省内单位推荐，入选国家级重点人才工程及相当层次

的高层次人才。主要包括：中国科学院、中国工程院院士，国

家级重点人才工程人选，“百千万人才工程”国家级人选，全国杰

出专业技术人才，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享受国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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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津贴专家；国家科学技术奖首位获得者，中国政府友谊奖、

全国创新争先奖、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

金获得者，全国技术能手，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负责人

等。

(三)入选山东省重点人才工程及相当层次的高层次人才。主

要包括：泰山系列人才工程入选者，齐鲁文化名家，山东省有

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；齐鲁杰出人才奖获得者，山东省科学

技术奖最高奖、一等奖首位获得者，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得

者，专业技术二级岗位专家等。

(四)省内单位引进的从其他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推荐入选

国家级、省部级重点人才工程及相当层次的高层次人才；省直

有关部门设立的重点人才工程入选者。其中，全职引进到省内

事业单位工作的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周岁。

(五)省内单位引进的世界 500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，在重点

领域和关键技术岗位上有 3 年以上工作经历、急需紧缺专业的

博士学位人员，具有较好创新创业业绩的正高级职称人员，以

及其他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55周岁。

四、申办程序和所需材料

（一）申办程序：

1.符合绿色通道规定的高层次人才，随时登陆“山东省高层

次人才服务信息系统”（www.sdgccrcfw.cn），在主界面下载查

看《惠才卡申领步骤》和《操作手册》，按照提示提交材料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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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申领。

2.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终审通过后，高层次人才可关注

“山东省高层次人才服务”微信公众号在线验证，申领使用“电子

惠才卡”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直接颁发类：

身份证明（外国人需同时提供居留许可）

审核颁发类：

1.身份证明（外国人需同时提供居留许可）

2.工作合同

评审颁发类：

1.身份证明（外国人需同时提供居留许可）

2.工作合同

3.工作成果证明（代表性论著、专利证书、产品证书、职称

证书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荣誉称号等）


